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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定义是对事物本质特征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简要

描述，一项制度的构建，须以对制度的准确定义为基

础，因此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属性的界定是面对

这一新型诉讼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的属性界定，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其到底是

私益诉讼还是公益诉讼，如对这一问题含糊其词或定

性错误，将导致其定义和定位出现偏差，最终影响制

度目的的实现。自 2015 年 12 月以来，国家陆续出台

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最

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也于 2019 年 6 月出

台了《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式已经确立。但是，纵观现有

制度可以发现，其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义

并不准确，由此形成的制度不能聚焦其应有的功能。

鉴于此，亟须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义与定位

重新审视，矫正其存在的偏差。本文通过对现有制度

进行分析，提炼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现行定义

及定位，并对现有定义及定位进行剖析，揭示其存在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应然定义和定位，以期对

现有制度的完善起到建言作用。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现行定义与定位

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相关文件及司法

解释中关于诉讼主体、诉权依据等方面的规定，反映

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现行定义。

1.1  现行定义：特殊私益诉讼

根据现有制度规定 a，有资格提起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的主体包括：省级、地市级政府及其指定部

门或机构、其他受国务院委托行使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权的部门。这些主体的诉权取得分为两个层级：第一

层级是国务院授权省级、地市级政府作为赔偿权利

人，或者委托有关部门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第二层

级是省级、地市级政府指定相关部门或机构作为诉权

主体，由此可知，各起诉主体的诉权均源自国务院。

那么，国务院何以成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

源头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基于

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而赋予诉权②，再结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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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国

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可知 a，国务院之所以能够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体资格的开源者，在于

其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者身份。

因国家所有权的特殊性，以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

者身份作为诉权赋予依据尚不足以认定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的属性，需结合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是在何种意义上看待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以及诉讼与

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权能的关系加以考察，方能准确

判定性质。纵观现有制度可以看出，现有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是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私权意义上进行

设置的。首先，现有制度以“赔偿权利人”身份看待

诉权主体，意味着其在诉讼中不但享有诉讼程序的参

与权，而且享有实体请求权，这与私益诉讼诉权一

致；其次，现有制度对“赔偿权利人”的权利行使适

用私法自治规则，规定权利人可与致害者进行磋商，

而这种磋商的定位是民事磋商而非行政协商，这一点

从制度中关于申请司法确认的规定中明确体现出来②，

表明“赔偿权利人”是以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遵循私

法自治规则行使和处分自身权利。

综上，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按照私益

诉讼的路径设立，系权利主体在自身权利受损的情况

下为私益目的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只不过因权利主体

为国家，故而在诉讼运行上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本质

上仍为私益诉讼，因此其定义为特殊的私益诉讼。

1.2  现行定位：环境行政执法替代工具

因现行定义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私益

诉讼，致其在功能上衍生为环境行政执法替代工具。

行政机关本身在环境公共事务上具有广泛的行

政执法权力和行政手段，如责令停产停业、停止建

设、要求恢复原状、吊销营业执照以及罚款等。现行

制度在行政机关的管理权之外，赋予政府及其指定部

门和机构以自然资源“权利人”的身份通过诉讼主张

权利，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环境修

复、损害赔偿和赔礼道歉③，意味着政府通过提起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可以达到与环境行政执法同样

的效果，在环境公益保护上衍生出了两套功能重叠的

法律机制 [2]，政府可以在行政执法和提起诉讼之间进

行选择，以实现相同的目的。当这种选择权的自由度

足够大，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足可成为行政执法

的替代工具。按照私益诉讼的逻辑，现行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的定义无疑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选择空

间——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私权运行原则，当国家

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受到损害时，没有理由对其请求司

法保护的权利进行禁止。另外，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系由实体权利人提起的诉讼，诉讼起因于自身权

益受损，诉权来源于实体权益，据此，当权利标的遭

受损害时，当然应当以作为权利人的政府进行诉讼为

主导，其他主体作为非实体权利人身份，其提起诉讼

仅能居于辅助地位。而在诉讼序位上，与社会组织和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比，政府作为权利

人，当然具有提起诉讼的优先权。

综上，现行定义之下，必然得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的执法替代工具定位。

2  现行定义与定位存在问题

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制度构建“难以

有效解决生态环境的公共性与私权个体性之间的矛

盾”[3]，其现行定义存在逻辑漏洞，必然导致其定位

偏差。

2.1  现行定义存在逻辑漏洞

漏洞之一是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作为所有权客

体。自然资源承载着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等多重价值形态 [4]，生态价值具有主体不特定性和不

可支配性，不能作为物权客体 [5]，所有权客体仅含自

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不应指向其生态价值 [6]，故作为

物权内容的所有权制度，仅能调整自然资源经济价值

一面。据现有制度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针对

环境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功

能的退化④，说明其诉讼标的物是自然资源的生态价

值。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以自然资源所有

权作为诉权依据，以达到保护一种不能作为所有权客

体的价值，显然存在逻辑漏洞。

漏洞之二是将国家所有权作为私权看待。按照现

代依法治国理念，“权利”作为法律基本范畴来源于

个人自然权利，是以个体为基础和前提的，其作用在

于确认和保护个体利益 [7]。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具有

公权性 [8]，是一种价值宣誓意义上的权利。根据我国

①　详见《宪法》第 9 条，《物权法》第 46、47、48、49 条。
②　详见《方案》第四部分第 4 条及《若干规定》第 20 条。
③　详见《若干规定》第 11、12、13 条。
④　详见《方案》第四部分。



·123·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义与定位矫正   

《宪法》第 9 条规定，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因此实

际权利归属者乃为全民，国家所有体现的是一种公共

信托的意义。因此，与其说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是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如说是国家为保护

公众的自然资源利益而承担的义务。显然，现有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将一种公权意义上的权利当作私权

予以救济存在逻辑漏洞。

漏洞之三是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不能囊括所有的

自然资源。我国的公有制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前

者由国家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权，而后者则由集体组织

代表其成员行使所有权，自然资源除法律规定属由国

家所有的部分外，尚有部分由集体所有。另外，有的

自然资源如空气并未被纳入所有制的范围之中。因

此，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作为政府对所有自然资

源生态价值受损提起诉讼的诉权依据，显然存在逻辑

漏洞。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的属性界定不当，其现行定义不准确，以此为基础形

成的制度必然存在定位偏差问题。

2.2  现有定位存在偏差

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现行定义存在逻辑漏

洞，其环境执法替代工具的定位亦存在问题。

以同种损害救济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应有序运行，才能优化制度合力，因此应当准

确定位三者的主辅地位和运行序位。现有制度以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三种诉讼的主导者，且占据优

先运行的位置，这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私权

认知的基础上的，但从上文的分析可知，这种认知是

不正确的，因此这一制度运行秩序安排没有合理依

据。事实上，因环境治理的“行政失灵”问题及行政

机关本身所肩负的环境监管职责，政府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资格一直备受质疑。现有制度关于政府提

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位性和主导性安排，恰

恰与上述情理相悖，必然造成制度运行秩序的混乱，

消解制度合力。

行政与司法在环境治理中，有着各自的角色定

位，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有着较为充分的职权、手段和

能力实施环境治理，“环境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治理

需以政府为主导”[9]。政府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的方式实现环境公益保护，实质上是将法院作为一

种工具，“通过司法的方式实现行政目的”[10]，这就

要求只有少数“行政不能”的情形才有诉讼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否则会打破国家机关的角色分工，引起国

家机关职能的重叠错位。现有制度从私益保护的角

度，为政府实现环境公益保护开辟了一条可替代环境

行政的路径，有导致环境行政管理制度空置的危险，

使公法向私法逃逸，为行政不作为留下合法借口 [11]。

职责不清也可能使国家各职能部门间陷入推诿扯皮的

恶性循环，致使制度运行高成本、低效率。

3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义与定位矫正

鉴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既有定义与定位存

在偏差，亟须对其偏差进行矫正。

3.1  定义矫正：回归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位

诉讼标的是用来区别不同诉讼的标准，虽然对于

诉讼标的的定义至今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总体上来

说，不管是以法律关系为标准的旧实体法说，还是新

诉讼标的说（包括以诉讼声明 + 事实和理由为标准的

二分肢说及仅以诉讼声明为标准的一分肢说），抑或

是针对因同一事实而发生的数个给付内容相同的给付

请求权而进行诉讼区分的新实体法说，均脱离不了判

断诉的类型的几个要素，即实体法律关系、诉讼原因

及诉讼请求 [12]。对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的要素，二者的诉讼标的并无差异：实

体权利方面，二者均指向自然资源的生态利益，同样

的利益只能有同一归属，不可能存在两种归属；诉的

原因方面，二者均起因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请求方

面，二者的诉讼请求范围和类型相同。综上，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系由同样原因引

起、诉讼请求相同、所救济的利益同一，在此种情况

下，前者被识别为私益诉讼、后者被识别为公益诉

讼，作为不同诉讼类型被分置于不同系属之中，存在

制度构建的双重标准问题，这必然造成制度体系割

裂，影响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一般认为，环境公

益诉讼是直接以环境公益保护为目的的诉讼，具有

“主观为公益”的特点 [13]，质言之，环境公益诉讼的

识别标准是目的标准。现行定义之所以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定性为私益诉讼，起因于对其系争利益误

解为国家对自然资源所享有的私益，致其与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分道扬镳。前已述及，这种观点存在逻辑漏

洞。因“环境资源承载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环境

利益”[14]，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所保护的利益为生

态环境本身的利益，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故

所保护的利益应解释为公益，其归属于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应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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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定位矫正：一种执法补充机制

基于定义的矫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位

亦应随之矫正。

前已述及，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来

源并非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私权利，那么其诉权来源

何在？对此，学界形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公权说 [15]、

国家环境公共事务管理权说 [16]、公共信托说 [17] 等观

点，深入分析可发现，这些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国

家自然资源公权说实质上是国家环境公共事务管理权

的一种解释，而公共信托说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

有”的宪法规定如出一辙，说的也是国家所有权的公

权性，因此各种学说均是国家环境公共事务管理权不

同角度的解释。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国家建设美

丽中国任务的要求，既是一项权力，也是一项不可

推卸的责任，当现有行政手段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

时，只能寻求司法的途径。由此可知，政府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诉权的真正来源是国家对环境公共事务

的管理权（义务），因此也可以说政府的这种诉权是

其管理权（义务）的延伸 [18]，还可以说是一种非常

规执法途径。既然是一种非常规的执法途径，就不能

无条件适用，只有在常规行政手段不敷使用时才能 
采用。

基于上述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运行顺

位应让位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前

学界对起诉顺位众说纷纭，有放任说 [19]、行政优先

说 [20]、社会组织优先说 [21] 等。笔者认为，除却自然

资源所有权的私权性，政府生态环境损害索赔的诉讼

顺位应重新定位，经上文分析可知，这种私权性是

不能成立的。诉讼是法律实施的一种方式，暗含效率

原则：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揭发违法行为，国家无须纠

察每一个违法行为，只需对有关告诉进行真与假、是

与非的判断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即可促进法律有效

实施。在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本身人力、物力极为

有限的情况下，如已有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政府何须重复花费精力呢？综合权衡之下，在现

行诸种以环境公益保护为目的的诉讼中，应以社会组

织提起诉讼为主导并优先运行，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继之。

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仅能作为行政执法的补充，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

用，绝不应成为可自由选择的行政执法替代工具。

4  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建言

当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义与定位的偏差，

反映在具体制度层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

因其定义为私益诉讼，使其在诉讼体系上不能被包含

于既有环境公益诉讼体系之中，导致诉讼体系的割

裂；其二是因其现行定位为环境执法替代工具，故对

起诉条件及诉讼请求范围的规定过于宽泛，以致环境

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在行政管理和提起诉讼之间有足够

的自由选择空间；其三是由于私益诉讼定义及环境行

政执法替代工具定位，因此规定其在诉讼序位上具有

优先性。根据上文定义及定位的矫正，现有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4.1  理顺制度体系

从上文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定义可知，其

所保护利益为环境公益，因此其属性完全符合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识别标准，应属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

种类型，与现有的社会组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检察

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列，三种诉讼形式均为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重要内容 [22]。既然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那么政府及相关指定

部门、机构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就不应在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外立法，而应作为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立法，将其与检察机关

和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有机统筹。当

然，诉讼程序的设置应当与纠纷的类型相适应 [23]，在

统一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下，不同主体提起的诉讼

在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强弱对比以

及法院的职权强弱方面各不相同，应当根据诉讼主体

的不同而设置相应的诉讼程序。

4.2  调整制度功能

因受现行定位偏差的影响，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是粗放型的，诉讼提起条件和诉讼请求范围过

于宽泛，不能聚焦其行政补充功能，具体体现在两个

方面：其一是诉讼原因过于宽泛，目前对于政府提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适用于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

事件，或者在国家级、省级重点功能区，以及禁止开

发区发生生态环境污染破坏事件以及其他严重影响生

态后果等情形，在前置程序上仅要求开展诉前磋商程

序 a。前述限制实际上是较为宽松的，何谓“较大”

①　详见《若干规定》第 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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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事件、何谓“严重影响”生态后果，其标准均具

有浓厚的主观性，可将任何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囊括其

中。而所谓的诉前磋商，对于其程序应如何进行，应

当磋商到什么程度也未作规定，是否提起诉讼的主动

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其次，诉讼请求范围过于宽

泛，现有制度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事

项均作为政府及其指定部门或机构的诉讼请求范围，

但通过行政行为的实施也可实现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的效果。立法的这种状况恐导致行政与

司法界分不明，引起制度功能混乱，因此应对政府提

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条件进行明确限定，对于

“较为严重”生态环境损害事件以及造成“严重”生

态影响的标准予以明确，可从经济损失大小、影响范

围、持续时间等方面明确标准。对于政府诉前磋商，

应当以政府尽到“勤勉尽责”为标准，对磋商的程序

做进一步完善。对于诉讼请求的范围，应限于政府不

宜作出认定和处理的事项，诸如环境修复费用、生态

服务功能损失等。

4.3  优化制度运行秩序

在私益诉讼认知的影响下，现有生态环境损害救

济和保护诉讼制度形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导

和优先的运行秩序现状。《若干规定》第 16、17、18
条规定，因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在既提起了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又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情

况下，应当先中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在提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后，又因同一损害行为提起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应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合并到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进行审理。根据上文关于诉讼

性质定位的回归和功能定位的调整，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民事公益诉讼和检察机关民事公益

诉讼一样，均属公益诉讼范畴，因此其基于私益诉讼

定位而设置的主导和优先地位依据不复存在，三种诉

讼的运行秩序应根据其功能定位进行权衡。环境公益

诉讼设置的契机和初衷，乃在于行政执法的瑕疵和不

足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情况下，作为公

众参与进行“私人”执法的一种机制而被启用，其初

衷在于弥补行政执法的不足 [24]。因此，公众才是环境

公益诉讼的主角，行政机关作为提起诉讼的主体，是

在现有行政手段尚有不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

宜之计，若非如此，政府实无必要求助司法。因此，

现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运

行顺位应做如下调整：首先，就同一生态环境损害事

件如已有适格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政

府提起相同诉讼请求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

院不再受理。其次，如政府先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后，适格社会组织就同一环境损害事实提起相同

诉讼请求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政府可撤回起诉，

以支持诉讼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5  余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一种弥补政府环境行

政执法不足的机制，在当前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但是，不应当因此回避其本身存在的缺点和问

题。因以政府为主体提起诉讼，必然致其在诉讼构

造以及诉讼效益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在

诉讼构造方面，公权力机关作为当事人的诉讼，需对

公诉机关的权力加以约束。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中，政府与被告原本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

系，这种关系不会因为诉讼的启动而中止或终结，作

为行政管理者，有要求被告提交管理所需材料的权

力，在被告不服从的情况下，可采取诸如罚款等手段

迫使被告就范，这足以形成原告对被告压倒性的优

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按照民事诉讼的框架设

置，意味着对被告的责任认定不能按照类似刑事诉讼

中“疑罪从无”“证据确凿”的标准进行，在双方均

不能彻底推翻对方主张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举证责

任、证据优势对比或因果关系的盖然性加以裁判，且

作为一种民事诉讼，被告做出的对自身不利陈述或作

出对自身不利的处分，原则上是不应予以禁止的，因

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无法设置与刑事公诉或行政

诉讼一样的公权限制规则。在诉讼效益方面，虽然行

政和司法均是国家治理手段，但行政具有主动性、讲

求效率，而司法具有被动性和事后性。因此在社会

公共事务的施治过程中，往往是行政先行，而不是

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先由司法机关作出合法性裁

定，行政与司法的这种运行机理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效

益要求。基于环境损害的隐蔽性、扩散性和难以恢复

性，对于环境公共事务的处理更应强调效率，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施治过程与上述效益原则相

悖。鉴于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上述弊端，从长

远看，应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转化为公法责任、增

加“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等行政处罚方式 [25]。当

然，创设一种新的行政处罚方式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扩

张和公民私权利的限缩，有导致行政权力膨胀和滥

用的风险，应当慎行，可先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的开展形成规则，待时机成熟后积极稳妥推进 
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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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Definition and Orientation Correction

DENG Shaoxu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lawsuit of 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s a new lawsuit form,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rasp its 
definition and orientation accurately. As matters stand, the litigation legislation of 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regards the right of national natural resources as private right, which is currently defined as the special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currently positioned as an alternative tool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This definition and orientation lead to the sep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priority of operation order over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esulting in 
the dislocation of the role of state organs. The object of a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is the same 
as that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benefit of relief and protection i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which should 
be defined as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 wide range of authority and means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welfare protection, and it is the priority subjec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governance. Only in a few cases where administrative 
means can’t help, can it have the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to resort to justice. Therefore, its positioning should be a supplementary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which can only play a role in a limited range. Therefore, it belongs to the 
same litigation system as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itiated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llowed in the litigation sequence.
Keyword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natural resources; order of proceedings


